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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领导机构
	指挥长
	何尚汉
	18277178168
	

	
	
	
	副指挥长
	杨贵山
	15878171177
	

	
	
	日常工作
机构
	办公室主任
	白云飞
	15177120333
	

	
	
	联席会议
制度
	工作制度

	
	
	
	根据上级要求或需要随时召开全部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

	
	


应急指挥机构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吴圩镇政府、那洪及金凯街道办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在管委会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抢险工作，具体组织本辖区的山洪灾害防御抢险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村级山洪灾害防御抢险工作组负责本行政村内降雨监测、预警、人员转移和抢险等工作。
	白云飞
	15177120333
	

	
	
	监测组
	组织应急调查和险情监测工作，并对险情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会同有关部门对灾害情况进行评估，提出应急抢险措施的建议；负责监测辖区的雨量、水利工程、危险区及溪沟水位、泥石流沟、滑坡点的位移等信息。
	龚黎君
陈学翔
黎天环
何卿源
	18677103477 
13507882818
18978933358
13707883525
	

	
	
	信息组
	[bookmark: _GoBack]负责对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气象、水文等部门各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掌握暴雨洪水预报、降雨、泥石流、滑坡、水利工程险情等信息，及时为领导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白云飞
龚黎君     黎天环
	15177120333
18677103477
18978933358
	

	
	
	转移组
	负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及预警通知，做好受威胁群众按预定路线和地点转移的组织工作，负责转移任务的责任人要一个不漏地动员到户到人，同时确保转移途中和安置后的人员安全。
	白云飞
杨  清
叶祖莲
罗治国
	15177120333
13878183611
13878797328
13397778777
	

	
	
	调度组
	负责水利工程的调度运用，抢险人员的调配，调度并管理抢险救灾物资、车辆、船只等，负责善后补偿与处理等。
	白云飞
阮仕严
陈学翔
刘志国
黎天环
何卿源
	15177120333
13977138881
13507882818
18978933030 18978933358
13707883525
	

	
	
	保障组
	负责临时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的组织工作，负责被安置户房屋搬迁建设及新的房屋用地审批手续的联系等工作。
	阮仕严
谭先铭
黎天环     龚黎君
	13977138881
13877136993
18978933358 18677103477
	

	
	
	应急抢险队
	在紧急情况下听从命令进行有序的抢险救援工作。
	
白云飞
陈学翔
黎天环
刘志国
龚国强
陈蒸森

	15177120333
13507882818
18978933358
18978933030 18587788118
17777118332
	

	
	
	事件发生后，迅速对事件进行了解、核实、定性，及时上报经开区防指领导及上级部门，启动相应应级别应急响应程序，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将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序。

	
	









分级
响应
机制

	等级
	标准
	备注

	
	
	
预警
状态
	①当出现连降中到大雨或暴雨情况，连续降雨量累计达150毫米左右，或降雨量达100毫米即应进入预警状态。
②灾害体后缘弧型裂缝已具雏形，灾害体上多有裂缝产生。
③灾害体前缘出现微凸现象。
④邕江、水库、山塘等水位上升至警戒水位时。
	

	
	
	
警报
状态
	①在预警状态下，中到大（暴）雨持续不停且强度较大时，应进入警报状态。
②灾害体后缘裂缝圈已形成，且有加宽加长之势。
③灾害体前缘鼓胀明显。
④灾害体上树木出现歪斜现象。
⑤井泉出水流量有明显增多或减少
⑥邕江、水库、山塘警戒水位状态下继续上升时。
	

	
	
	

临灾
警报
状态
	①进入警报状态以来，在降雨过程中或降雨后，地下水出现多种异常，入井、泉水量大幅度增加或干涸，出现涌水、冒砂、浑水现象。
②灾害体出现变形加速现象。
③灾害体后缘裂缝张开宽度大于0.2米，后缘与后壁错位大于1米。前缘及两侧均出现拉裂、剪切、挤压、变形等现象。
④出现地声、地动，动物活动异常现象。
⑤邕江、水库、山塘水位达紧急水位或危险水位时。
	

	
	



预警启用时机
	启用程序
	预警发布及程序
	备注

	
	
	当接到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天气预报时，相关行政责任人应引起重视；当预报或发生的降雨接近或将超过临界雨量值时，气象部门向各部门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有关部门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当上游水位急剧上涨将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时，上游有关部门应立即向下游有关部门发布预警信息，下游有关部门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当出现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时，国土部门应发布泥石流、滑坡灾害预警信息，并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当水库、山塘、堤防等防洪工程发生溃决性重大险情时应由水利部门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
对进入预警状态的灾点要严密监测，并及时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有关情况。对进入警报及临灾警报状态的灾点，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及时报告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由办公室派出专业人员作进一步调查论证。根据灾害点的预测规模、危险性等由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预警。在灾点的一定影响范围内，划定危险范围，设置警示标记。
	一般情况下，山洪灾害防御预警信号由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发布；如遇紧急情况（如滑坡、水库山塘溃坝等），村委可直接报告经开区防汛指挥部和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并可直接发布预警信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预警工作。
	

	
	




转移安置
















保障措施
	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

吴圩镇政府、那洪及金凯街道办要明确辖区内危险地区需要转移人员的情况，以及转移的路线和安置地点，制定避险、抢险、救灾方案
人员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人员后一般人员的原则。
转移地点、路线的确定遵循就近、安全的原则。汛前拟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汛期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路线。转移路线要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不要顺着溪河沟谷上下游、泥石流上下游、滑坡的滑动方向转移，应向溪河、沟谷两侧坡或滑动体的两侧方向转移。
各职能部门要明确在转移安置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并要认真组织所辖系统和范围的单位和部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计划。掌握山洪灾害防御区域转移安置人口数和户数，制作明白卡，将转移路线、时机、安置地点、责任人等有关信息发放到每户，制作标识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
	备注

	
	
	转移安置纪律
	
转移工作采取管委会、镇政府（街道办）、村、坡干部层层包干负责的办法实施，明确转移安置纪律，统一指挥、安全第一。
	

	
	
	一、汛前检查
汛前检查按分级分部门负责制的原则，吴圩镇政府、那洪及金凯街道办在管委会各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对辖区内的重要山洪灾害防御区段进行全面普查，对涉及的重点灾害防御村、户及户主姓名、通信方式、转移线路、可安全转移点等进行造册登记，明确各村各户安全转移有关事项的责任单位、责任人，落实监测责任单位、监测人员、监测内容、方法及要求。对重要山洪灾害危险点、重要防御区段的检查工作，汛期检查不少于2-3次，重要地区、强降雨时段要加强检查。对检查的隐患，能采取防御措施的，要积极采取防御措施，能修复的，要组织修复。
二、宣传教育及演练
诱发山洪灾害的成因比较复杂，山洪灾害的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利用会议、广播、标语、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山洪灾害防治基本知识，提高减灾的意识，增强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每年要组织重点防御区居民熟悉辖区的山洪灾害防御方案，必要时由各镇政府、街道办组织安全转移的演练。
三、工作纪律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本预案，必须要严肃各项纪律，确保预案中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严肃报灾纪律，及时报告灾情
山洪灾害发生后，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调查核实，逐级上报，不得迟报、漏报和错报。
（二）严肃职责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按本辖区预案的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职责分工履行职责。
（三）严肃紧急转移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按本辖区预案的要求分村、分社区、分坡履行职责，确保紧急转移灾民安全转移。
（四）严肃灾民安置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按本辖区预案的要求，保证灾民顺利安置，确保灾民有衣穿有饭吃，严禁将救灾款物挪作他用。
（五）严肃抢险救灾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按本辖区预案的要求，当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人员及救灾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赶赴救灾现场，并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宗旨实施抢救。
（六）严肃预报预警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按本辖区预案的要求熟悉预报预警各临界状态，并适时发布警报。
（七）严肃其他纪律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中推诿和由于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有关单位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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